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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前言

貳、 遺產清算義務

參、 遺產清算類型與程序

肆、 結語

專業誠信、忠實執行業務



自民國98年6月10日民法繼承編修正，改以「概括繼承有限
責任」為遺產繼承本則起，即將遺產視為一獨立財團，並課
以繼承人清算遺產之義務；若有剩餘才由繼承人繼承。

遺產與財產融合VS獨立財產

遺產清算VS遺產繼承登記

協助清算VS守護財產

新
舊
思
維

舊制的概括繼承、無限責任下，被繼承人之債
權人在繼承事實生後，不但可以由遺產取償，
還可以由繼承人之固有財產取償。

不動產專業顧問



繼承開始（死亡日期）

適用法規

夫妻剩餘財產差額分配請

求權

遺囑

思考模式

概括繼承VS限定繼承

遺產清算程序

繼承登記-遺產分割

死亡（死亡宣告）

74 
06 
03 
增
訂

時、地

債權人

繼承人

98.06.12

無限制繼承



概括繼承 限定繼承

98.
06.
10
公
布

修法前繼承三種態樣：
一、概括繼承（繼承本則）
二、限定繼承
三、拋棄繼承

修法後繼承三種態樣：
一概括繼承有限責任：繼承本則，於繼承開始
時當然發生此效力，繼承人對繼承債務僅以
繼承所得遺產為限，負有限責任。

二拋棄繼承：為法定要式行為，繼承人須於知
悉其得繼承之時起三個月內以書面向法院為
之，其效力乃自始不為繼承人。

三法定單純承認（無限責任）：繼承人有民法
第1163條情形時，強制其對繼承債務負無限
責任，除遺產外，其固有財產亦對繼承債權
人負清償責任。

§1174 ②
前項拋棄，應於知悉其得
繼承之時起三個月內，以
書面向法院為之。



概括繼承 98.
06.
10
公
布

限定繼承繼承在民法繼承編
中華民國98年5月22日修正施行前開始

保證契約
債務

代位繼承

繼承人因不可歸責於己
之事由或未同居共財而
不知有繼承債務之存在

對繼承債務
負無限責任

民法繼承編施行法第1條之3

無
限
期
溯
及
適
用

無行為能力
人或限制行
為能力人

繼
承
人
僅
以
繼
承
所
得
遺
產
為
限
，

償
還
被
繼
承
人
之
債
務
，
無
須
以
自

己
的
固
有
財
產
清
償
。



無行為能力人或限制行為能力人

時間 繼承在96.12.14修正施行前 繼承在96.12.14修正施行後

效果 以所得遺產為限，負清償責任 以所得遺產為限，負清償責任

要件 1.未能於修正施行前之法定期
間為限定或拋棄繼承。

2.債權人未能證明顯失公平。

依據 繼承施行法第1-1條 民法第1153條2項(刪除)

第 1162 條之2 第2項但書

民法繼承編施行法 第1-1條

繼承人依修正施行前之規定已清償之債務，不得請求返還。(施行法1-1③)

1 2

3

§1162條之2 ②
…但繼承人為無行為能力人或限
制行為能力人，不在此限。



代負履行責任之保證契約債務

時間 繼承在97.01.04前開始 繼承在97.01.04開始

效果 以所得遺產為限，負清償責任 以所得遺產為限，負清償責任

要件
1.繼承開始後，始發生代負履
行責任之保證契約債務。

2.債權人未能證明顯失公平。

1. 對於繼承開始後，始發生
代負履行責任之保證契
約債務。

依據 繼承施行法第1-2條 民法第1148條2項(已修改)

民法繼承編施行法 第1-2條

繼承人依修正施行前之規定已清償之債務，不得請求返還。(施行法1-2②)



民法繼承編施行法 第1-3條2項

代負履行責任之保證契約債務
時間 繼承在98.06.10施行前 繼承在98.06.10施行後

效果 以所得遺產為限，負清償責任 以所得遺產為限，負清償責任

要件
1. 繼承開始以前已發生代負履行責

任之保證契約債務。
2. 債權人未能證明顯失公平。

無民法第1163條各款情事。

依據 繼承施行法第1-3條2項 民法第1148條2項(現行條文)

例外 繼承人依修正施行前之規定已清償之債務，不得請求返還。(繼施1-3⑤)

98.05.22修正施
行前開始



民法繼承編施行法 第1-3條4項

繼承人概括繼承之例外免責
時間 繼承在98.06.10施行前 繼承在98.06.10施行後
效果 以所得遺產為限，負清償責任 以所得遺產為限，負清償責任
要件

1.因不可歸責於己之事由或未同
居共財者。

2.繼承開始時無法知悉繼承債務
之存在。

3.致未能於修正施行前之法定期
間為限定或拋棄繼承。

4.債權人未能證明顯失公平。

無民法第1163條各款情事。

依據 繼承施行法第1-3條3項 民法第1148條2項(現行條文)

例外 繼承人依修正施行前之規定已清償之債務，不得請求返還。(繼施1-3⑤)

98.05.22修正施
行前開始



概括繼承 98.
06.
10
公
布

限定繼承繼承在民法繼承編
中華民國98年5月22日修正施行前開始

一、保證契約債務之繼承
繼承人對於繼承開始以前已發生代負履行責任之保證契約債務，
以所得遺產為限，負清償責任。但債權人證明顯失公平者，不
在此限。

二、代位繼承
繼承人已依民法第1140條之規定代位繼承，以所得遺產為限，
負清償責任。但債權人證明顯失公平者，不在此限。

無
限
期
溯
及
適
用 三、繼承人因不可歸責於己之事由或未同居共財而不知有繼承

債務之存在
繼承人因不可歸責於己之事由或未同居共財者，於繼承開始時
無法知悉繼承債務之存在，致未能於修正施行前之法定期間為
限定或拋棄繼承，以所得遺產為限，負清償責任。但債權人證
明顯失公平者，不在此限。

（繼承施行1-3）

無行
為能
力人
或限
制行
為能
力人



繼承所得遺產之範圍、種類、數量

被繼承人之債務之範圍、種類、數量

遺產清算程序、方式

§1148①
非專屬於被繼承人之
一切財產上權利義務

§1148之1 ①
繼承人在繼承開始前二
年內，從被繼承人受有
財產之贈與者，該財產
視為其所得遺產。

陳報法院

自為清算

概括繼承有限責任
98.06.10由總統公布施行

§1148②
繼承人對於被繼承人之債務，
以因繼承所得遺產為限，負

清償責任。

清
算



概括
繼承

98.
06.
10
公
布

法定限定繼承

民法第 1148 條第2項：
「繼承人對於被繼承
人之債務，以因繼承
所得遺產為限，負清

償責任。」

視
為
其
所
得
遺
產

民法第 1148-1 條
繼承人在繼承開始前二年內，從被繼承人受有財產之
贈與者，該財產視為其所得遺產。前項財產如已移轉

或滅失，其價額，依贈與時之價值計算。

§1148所得遺產、

§1148-1視為所

得遺產

§1161損害賠償、

§1162-2應受償

未受償

§1163限定繼承

利益之喪失

有限責任

無限責任

繼
承
人
之
清
償
責
任

清算責任

損害賠償責任

無限責任



《最高法院 102 年度台上字第 588 號民事判決》
按民法第 1147 條規定，繼承因被繼承人死亡而開始。是繼承人因被
繼承人死亡而取得之遺產，須於繼承開始時仍屬被繼承人之財產。是
以，被繼承人死亡前即已將房地贈與受贈人，並辦理登記完畢，則自
斯時起，房地即屬受贈人所有，不屬被繼承人之遺產。又受贈人非因
分居或營業等因受贈而取得房地，自無該法第 1173 條關於歸扣規定
之適用。至於同法第1148  條之 1  規定僅在避免被繼承人於生前將遺
產贈與繼承人，以減少繼承開始時之繼承人所得遺產，影響被繼承人
之債權人權益而設，並不影響繼承人間應繼遺產之計算，除該財產屬
特種贈與應予歸扣外，並不計入應繼遺產中。是以，受贈人固在繼承
開始前二年受贈房地，惟在繼承人彼此間不能將之視為遺產。

§1148-1視為繼承所得 VS  §1173特種贈與歸扣外部
關係

被繼
承人
之債
權人

內部
關係

遺產
分割

民法 § 1173
繼承人中有在繼承開始前因結婚、分居或營業，已從被繼承人受
有財產之贈與者，應將該贈與價額加入繼承開始時被繼承人所有
之財產中，為應繼遺產。但被繼承人於贈與時有反對之意思表示
者，不在此限。
前項贈與價額，應於遺產分割時，由該繼承人之應繼分中扣除。
贈與價額，依贈與時之價值計算。

遺產及贈與稅法 §15

被繼承人死亡前二年內贈與下列個人之財產，應於被繼承人死亡
時，視為被繼承人之遺產，併入其遺產總額，依本法規定徵稅：
一、被繼承人之配偶。
二、被繼承人依民法第1138條及第1140條規定之各順序繼承人。
三、前款各順序繼承人之配偶。



繼承人

遺產管理人

遺囑執行人

遺
產
清
算
之
義
務

民法§1209～
§1218

有清算義務嗎

繼承人有無不明(或繼承人全部拋棄)

§1177 ～§1178

繼承開始時，繼承人之有無不明者
由親屬會議於一個月內選定
利害關係人或檢察官，得聲請法院
選任

民法 § 1179 ①
遺產管理人之職務如左：
一、編製遺產清冊。
二、為保存遺產必要之處置。
三、聲請法院依公示催告程序，限定一年以上之期間，公告被繼承人之債權人
及受遺贈人，命其於該期間內報明債權及為願受遺贈與否之聲明，被繼承
人之債權人及受遺贈人為管理人所已知者，應分別通知之。

四、清償債權或交付遺贈物。
五、有繼承人承認繼承或遺產歸屬國庫時，為遺產之移交。民法 §1214 

遺囑執行人就職後，於遺囑有關之財產，如有編製清冊之必
要時，應即編製遺產清冊，交付繼承人。

民法 §1215
遺囑執行人有管理遺產，並為執行上必要行為之職務。
遺囑執行人因前項職務所為之行為，視為繼承人之代理。



繼承人

遺產管理人

遺囑執行人

遺
產
清
算
之
義
務

民法§1209～
§1218

有清算義務嗎

繼承人有無不明(或繼承人全部拋棄)

最高法院 110 年度台上字第 870 號民事判決

按遺囑執行人僅係依遺囑之內容執行交付、分配遺產，於無
人承認之繼承在繼承人未經過搜索之程序確定及遺產未經過
清算程序確定其範圍內容、數額，使遺囑執行具有可能性之
前，遺囑執行人自無法具體實現分配遺產予繼承人或受遺贈
人之任務。

繼承人VS遺產管理
人

清算義務﹖



遺產

清算
進法院清算程序

1、§1156繼承人主動

2、§1156-1債權人聲

請

3、§1156-1法院依職權

開
具
遺
產
清
冊

現行規定，不論繼承人有無陳報遺產清冊，皆
享以所得遺產為限負清償責任之法定繼承利益

有
繼
承
人

進入清算程序之方式

有無期限規定﹖
《臺灣高等法院暨所屬法院 100 年法律座談會民事類提案第 11 號》
觀 98 年 06 月 10 日修正前之民法第 1156 條第 1  項「為限定之繼承者，
應於繼承人知悉其得繼承之時起 3  個月內呈報法院」，比照修正後之條文
「繼承人於知悉其得繼承之時起 3  個月內開具遺產清冊陳報法院」，新法
將「應」字刪除，可知繼承人並無義務開具遺產清冊陳報法院，因此該 3  
個月之期間並不具強制之效力，應係訓示規定。又按「繼承人對於被繼承
人之債務，以因繼承所得遺產為限，負清償責任。」

民法第 1148 條第 2  項定有明文，故現行之
新法，不論繼承人有無陳報遺產清冊，皆享
以所得遺產為限負清償責任之法定繼承利益，
與舊法繼承人須於法定期限內聲明方生限定
繼承之效果迥然不同

由繼承人主動向法院陳報遺產清冊，又增訂民法第 1156 條之 1  第 1、2 項
依債權人之聲請或法院依職權而命繼承人提出遺產清冊之二種發動方式，然
該2項並未設有時間之限制，是主動向法院提出遺產清冊，因逾 3個月期間
遭駁回之繼承人，與未於3個月期間內陳報而被動經法院命提出遺產清冊之
繼承人對照，後者反不受3個月之限制，顯有失衡，故認該3個月期間應解為
訓示期間，倘繼承人逾3個月期間而向法院陳報遺產清冊，仍應准許。



陳
報
法
院
之
清
算
程
序

1、§1156、§1156-1

陳報遺產清冊

2、§1157法院公示

催告

3、§1159結算、清

償債務
4、§1149遺產酌給

5、§1160交付遺贈
6、§1164-§1173遺

產予繼承人

債權人未於
一定期限內
報明債權，
又為繼承人
所不知者，
僅得就賸餘
遺產，行使
其權利。
（§1162）



繼承人陳報遺產清冊及清算流程

繼承人開具遺產清冊連同聲請狀向
繼承開始時被繼承人住所地（即戶籍地）
法院陳報

─知悉其得繼承之時起三個月內。
─得聲請延展開具之期間。

法院為債權人應於一定期間陳報債
權之公示催告裁定

─申報權利期間不得在三個月以下；繼承人應於收受
法院裁定後，依照裁定或法院的指示辦理，例如登報。

陳報遺產清冊應備文件：

1.繼承人戶籍謄本及被繼承人除戶謄本。
2.遺產清冊：記載被繼承人財產狀況，包括
債權、債務及繼承人已知債權人、債務人。

3.全體繼承人名冊。
4.繼承系統表。

法院公告公示催告裁定，並寄送陳
報之繼承人
並應通知其他繼承人(家事事件法
第130條第2項)

2

1 家事事件法
第 128 條

家事事件法
第 130 條(6個月)

訓示規定



繼承人陳報遺產清冊及清算流程

債務清償及遺贈交付

◆ ─繼承人在申報權利期間內不得對任何被繼承
人之債權人償還債務。

◆ ─申報權利期間屆滿後，繼承人就已報明債權
及已知債權，依比例以遺產償還

◆ ─繼承開始時未屆清償期之債權，視為到期，
繼承人亦應予清償，惟應扣除期前利息。

◆ ─繼承人非依民法第1159條規定償還債務後，
不得對遺贈人交付遺贈。

◆ ─債權人不依限申報，且為繼承人所不知，僅
得就賸餘財產，行使權利。（民法第1162條）

清償債務及交付遺贈，都由繼承人自行依
照法律規定辦理

向法院陳報償還遺產債務狀
況之期限

─申報權利期間屆滿後六個月內
─得聲請延展陳報期間

法院審核是否准予備查；
准予備查，案件終結

4
3



遺產

清算

§1162-1、§1162-2

自為清算

§1162-1①

按其數額比例計算

§1162-2①

違反時繼承人之賠償責任

§1162-2④

受損害債權人之返還請求權

未開具遺產清冊陳
報法院

現行規定，不論繼承人有無陳報遺產清冊，皆享以所得遺產為限負清償責任之法定繼承利益

有
繼
承
人

應受清償而
未受償之部
分(立法理由)

例外
無行為
能力人
或限制
行為能
力人

對不當受領之
債權人或受遺
贈人，得請求
返還其不當受
領之數額

§1162條之2 《立法理由》

…如繼承人不依上開規定向法院陳報並進行清算程序，又
違反第1162條之1規定，致債權人原得受清償部分未能受
償額（例如：未應按比例受償之差額或有優先權人未能受
償之部分），即應就該未能受償之部分負清償之責，始為
公允，故明定債權人得向繼承人就該未受償部分行使權利，
爰增訂第一項規定。



§1159結算、清償債務

優先權債權 普通債權 遺贈
未依期限報

明之債權

法
定
受
清
償
順
序 §1150繼承費用

§1149遺產酌給

§1030-1剩餘財

產分配請求權

遺產
不足
清償
時則
依比
例受
清償

第 1149 條
被繼承人生前繼續扶養之人，應由親屬會議依其所受扶養之程度
及其他關係，酌給遺產。

遺產不足清償債務、交付遺贈及酌給
遺產時，受酌給之順序為何?

《遺產酌給請求權之性質》
通說認為酌給遺產為遺產債務，其順序應在清
償債務後，交付遺贈之前，為扶養義務之延長。

未屆清償
期之債權，
於繼承開
始時，視
為已到期



§1150繼承費用

民法§1150 

關於遺產管理、分割及執行遺囑之費用，由遺
產中支付之。但因繼承人之過失而支付者，不
在此限。

遺產管理費用

遺產分割費用

遺囑執行費用

喪葬費用及其他費用

《最高法院 107 年度台上字第 1453 號民事判決》
遺產管理之費用係由遺產中支付；而所謂遺產管理之費
用，乃屬繼承開始之費用，該費用具有共益之性質，不
僅於共同繼承人間有利，對繼承債權人及其他利害關係
人等，胥蒙其利，當以由遺產負擔為公平。因此，凡為
遺產保存上所必要不可欠缺之一切費用均屬之，且費用
由遺產中支付之，係指以遺產負擔並清償該費用而言。

《臺灣高等法院 106 年度上易字第 409 號民事判決》
喪葬費用之性質，雖與民法第 1150 條所規定關於遺
產管理、分割及執行遺囑之費用等有間，惟其性質相
當，應屬辦理繼承之費用，而應列為遺債，由繼承人
按應繼分比例負擔之。

因繼承人之過失所支出之費用，不得由遺產支付，若
仍由遺產支付，則無異將繼承人之過失轉嫁於其他利

害關係人，有損於被繼承人之債權人之權益。

§1159結算、清償債務



《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 100 年度家上字第 70 號民事判決》

參照民法第 1159 條第 1、2、3  規定，有優先權之債權應先於
普通債權而受清償，而普通債權之清償又優先於遺贈之交付，此
乃清償債務及交付遺贈之順序，易言之，優先權之債權人在清償
順序中為第一順位，普通債權人為第二順位，對於受遺贈人之交
付遺贈，其順序為第三順位。又遺贈僅具有債權之效力，受遺贈
人並未於繼承開始時，當然取得受遺贈物之所有權或其他物權，
尚待遺產管理人或遺囑執行人於清償繼承債務後，始得將受遺贈
物移轉登記或交付受遺贈人，足認受遺贈人僅對於被繼承人取得
債權之請求權，是繼承人應於償還夫妻剩餘財產分配請求債權後，
始得對於受遺贈人交付遺贈。

夫妻剩餘財產分配請求債權後，始得對於受遺贈人交付遺贈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 98 年度保險字第 12 號民事判決》

繼承人對被繼承人遺產為限定繼承，則其僅於繼承被繼承人遺產之範圍內，
就被繼承人之債務負清償之責。而被繼承人之債權人是否於限定繼承公示
催告程序之公告期限內報明債權，僅發生是否僅得就賸餘遺產受償之問題，
為限定繼承之繼承人對於公告期限內未報明債權之債權人，仍於繼承被繼
承人之遺產範圍內負清償之責。限定繼承之繼承人，仍應繼承被繼承人之
債務全額，僅以因，即限定繼承人非無債務，僅其責任有限而已。限定繼
承債權人，得就債權全額為裁判上及裁判外一切請求。惟債權人起訴請求，
倘繼承人如提出限定繼承之抗辯時，法院應為保留之給付，即於繼承財產
限度內為給付之判決。

以繼承所得遺產為限度，負償還責任



甲(被繼承人) 乙(繼承人)

乙的普通債權人
上訴人
甲的普通債權人

A地

繼承

106 年度上字第 256 號民事判決（分配表異議之訴）

對繼承人乙取得
確定支付命令為執行名義

聲
請
拍
賣

上訴人於105年1月29日持確定支付命令為執行名義聲明參與分配，
系爭房地於105年2月26日拍定等事實，為兩造所不爭執。
足見上訴人已依強制執行法第32條第1項規定，於系爭房地拍賣之
日1日前聲明參與分配…

拍定金額 120萬元

甲的普通債權人債權100萬元
乙的普通債權人 債權200萬元

如何分配 ﹖



甲(被繼承人) 乙(繼承人)

李四
乙的普通債權人

張三
甲的普通債權人

A地

繼承

聲
請
拍
賣

甲之普通
債權人張
三持100
年間對甲
取得之執
行名義，
以乙為執
行債務人，
亦聲請拍
賣Ａ土地，
經執行法
院併案執
行。

拍定日1日前

問題（二）：問題一如採肯定說，張三若遲至「拍定後」始參與分
配，是否僅得就餘額受償？

問題（一）：執行法院就拍定價金，應否使張三先於李四分配受償？

《臺灣高等法院暨所屬法院 104 年法律座談會民執類提案第 6 號》



最高法院 108 年度台上字第 1985 號分配表異議之訴

繼承人之債權人須於繼承人清償被繼承人債務、交付遺贈予受遺贈人，
其遺產成為該繼承人之責任財產後，始得以之受償。

至於強制執行法第 32 條規定，與上述限定繼承制度係屬二事，自僅
於同屬被繼承人或同屬繼承人之債權人間，方有其適用。

執行法院執行被繼承人之遺產以為分配時，固毋庸代替繼承人（即執
行債務人）為遺產之清算，但仍應依各執行債權人之執行名義所載，
區分其為被繼承人或繼承人之債權人，依上述原則為分配。即先分配
予被繼承人之債權人，必俟分配而有剩餘時，始得分配予繼承人之債
權人。

臺灣高等法院 106 年重上字第 81 號民事判決



30

自民國98年6月10日民法繼承編修正，改以「概括繼承有限責任」為遺產
繼承本則起，即將遺產視為一獨立財團，並課以繼承人清算遺產之義務；
若有剩餘才由繼承人繼承。

結論

繼承人甲

A地(辦畢繼承登記)

乙銀行
設定最高限額抵押權

丙持對被繼承人之執行名義
聲請參與分配

聲請拍賣

參與分配

借款無法償還

誰
優
先
受
償

﹖

最高法院 108 年台上字第 1985 號民事判決；最高法院 108 年台上字第 2021 號民事判決
臺灣高等法院 109 年上更一字第 101 號民事判決參照。



強制執行法
民法

第 1158 條

繼承人在前條所定之一定期限內，不得對
於被繼承人之任何債權人償還債務。

第 1181 條

遺產管理人非於第1179條第1項第3款所
定期間屆滿後，不得對被繼承人之任何債
權人或受遺贈人，償還債務或交付遺贈物。

第 32 條

他債權人參與分配者，應於標的物拍賣、
變賣終結或依法交債權人承受之日一日前，
其不經拍賣或變賣者，應於當次分配表作
成之日一日前，以書狀聲明之。

逾前項期間聲明參與分配者，僅得就前項
債權人受償餘額而受清償；如尚應就債務
人其他財產執行時，其債權額與前項債權
餘額，除有優先權者外，應按其數額平均
受償。

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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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者見解

基於使被繼承人之債權人公平受償，明訂遺產管理
人於民法第1179條第1項第3款所定公示催告期間屆
滿前，不得對於被繼承人之任何債權人或受遺贈人償
還債務或交付遺贈物；學者認為此不得清償之規定應
包括主動清償，及遺產受強制執行之被動清償，否則
民法第1181條之立法意旨將無法貫徹，從而，除非執
行債權具優先性且其執行不影響其他債權人公平受償
權利，否則不得對遺產為強制執行，換言之公告期限
屆滿前，強制執行程序不得開始，已開始強制執行程
序者，應停止強制執行。

司法院81年08月21日(81)廳民二字第13793號研究意見

被繼承人之債權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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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院81年08月21日(81)廳民二字
第13793號研究意見

按民法第 1181 條規定，遺產管理人非
於同法第 1179 條第 1  項第 3  款所定
期間屆滿後，不得對於被繼承人之任何
債權人或受遺贈人，償還債務或交付遺
贈物，揆其法意…，故此項規定，不僅
於遺產管理人為清償時受其限制，即強
制執行時亦同受限制。.…則除強制執行
之債權人之債權具有優先受償權，其執
行結果不影響其他債權人之公平受償者
外，於該公示催告期間屆滿前，自不得
聲請對遺產繼續強制執行，如已開始執
行亦應暫時停止其執行程序。

臺灣高等法院暨所屬法院 100  年
法律座談會民執類提案 第 25 號

強制執行程序乃為滿足個別債權人私
法上之請求權，非為清算債務人財產
所設，不因債務人死亡，而牴觸強制
執行法之立法目的，使債權人聲請強
制執行之權利受到限制。為不損害債
權人權益，不停止執行程序。
債權人無須與其他未取得執行名義之
他債權人比例受償，而減少其本於執
行程序原得分配之金額。

期
間
內
為
強
制
執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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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同暫時停止執行
➢ 臺灣高等法院 100 年抗字第 888 號民事裁定
➢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 100 年事聲字第 147 號民事裁定
➢ 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 100 年抗字第 10 號民事裁定
➢ 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 100 年抗字第 264 號民事裁定

不停止強制執行
➢ 福建高等法院金門分院 107 年抗字第 2 號民事裁定
➢ 福建金門地方法院 107 年聲字第 7 號民事裁定
➢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 105 年事聲字第 303 號民事裁定
➢ 臺灣高等法院 105 年抗字第 1719 號民事裁定
➢ 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 100 年抗字第 264 號民事裁定

《一、二審意見不同》
臺灣高等法院 109 年上字第 616 號民事判決
最高法院 108 年台上字第 2021 號民事判決

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
103 年上字第 118 號民事判決



第1158條 催告期限內清償之限制

第1159條 依期報明債權之償還

第1160條 交付遺贈之限制

繼承人之賠償責任

§1161第1項
繼承人違反第1158條至第1160條之規定，
致被繼承人之債權人受有損害者，應負賠
償之責。

§1162-2第3項
繼承人違反第1162條之1規定，致被繼承人之
債權人受有損害者，亦應負賠償之責。

陳報法院

自為清算 §1162-1 未開具遺產清冊之責任



受損害債權人之返還請求權

§1161第1項：
繼承人違反第1158條至第1160條之規定，致被繼承人之債權人
受有損害者，應負賠償之責。

§1161第2項：
前項受有損害之人，對於不當受領之債權人或受遺贈人，得請求
返還其不當受領之數額。

§1162-2① 繼承人違反第1162條之1規定者，被繼承人之債權人
得就應受清償而未受償之部分，對該繼承人行使權利。

§1162-2④前項受有損害之人，對於不當受領之債權人或受遺贈
人，得請求返還其不當受領之數額。

陳
報
法
院

自
為
清
算



§1161第3項
繼承人對於不當受領之債權人或受遺贈人，
不得請求返還其不當受領之數額。

§1162-2第5項
繼承人對於不當受領之債權人或受遺贈人，不
得請求返還其不當受領之數額。

陳報法院

自為清算

繼承人之返還請求權 ﹖﹖﹖

不當受領之債
權人返還後﹖

拋
棄
有
限
責
任
利
益
之
意
思



自為債務清償之缺點：繼承債權債務關係處於不確定狀態。

（一）未能於一定期間內確認債權數額，以致債權人在時效完成前，
均擔負著清償債務的不安狀態中。

（二）未透過法院公示催告程序，無法確認債權額，既無法依
民法1162-1①規定;「…對於被繼承人債權人之全部債權，仍應按
其數額，比例計算，以遺產分別償還」，以致清償時恐有害及其
他債權人之虞。

（三）無法於一定期間後，使債權人產生失權效果（§1162），致繼承人
長期處於以固有財產賠償風險的不安狀態中。
（繼承法律關係長久懸而未決）

（四）繼承人若清償金額逾「就應受償部分」亦無法向債權人請求返還。
（五）無法判定何時可以交付遺贈

法院公示催告債務清償VS自為債務清償



《最高法院 103 年度台抗字第 849 號民事裁定》
繼承人依民法第1163條規定，不得主張同法第
1148條第2項所定之利益時，應視為單純承認繼承，
自繼承開始時，承受被繼承人財產上之一切權利義
務；對於被繼承人之債務，不以因繼承所得遺產為
限，負清償之責。

限定繼承利益之喪失

§1148所得遺產、

§1148-1視為所

得遺產

§1161損害賠償、

§1162-2應受償

未受償

§1163限定繼承

利益之喪失

繼
承
人
之
清
償
責
任

有限責任

無限責任

?

《最高法院 100 年度台上字第 435 號民事判決》
民法所規定之遺產繼承，如有隱匿遺產、虛偽記
載遺產清冊或意圖詐害被繼承人之債權人之權利
而為遺產之處分者，應不得為限定繼承之利益，
亦即就遺產所編製之財產目錄，須明確記載，使
法院及利害關係人明瞭並給予監督之責，若有不
實或隱匿者，應不問有否損害他人或有利自己或
他人之情事發生，即可因其之行為，而給予限定
繼承之利益喪失之制裁。



第 1163 條
繼承人中有下列各款情事之一者，不得主張第1148條
第2項所定之利益：
一、隱匿遺產情節重大。
二、在遺產清冊為虛偽之記載情節重大。
三、意圖詐害被繼承人之債權人之權利而為遺產之處分。

最高法院 104 年度台簡抗字第 172 號民事裁定

按民法第 1163 條所謂隱匿遺產或在遺產清冊為虛偽記載情節重大，或意圖
詐害債權人之權利而為處分遺產，非僅以繼承人有該等客觀事實存在為已足，
尚須其明知被繼承人有該遺產，且主觀上有隱匿遺產、虛偽記載之故意或詐
害債權人權利之意圖，始足當之。倘繼承人於陳報遺產清冊時，不知有該遺
產之存在，嗣又因誤認無此遺產而為處分，與明知有該遺產而故意隱匿之行
為有間，則繼承人既乏前述主觀故意或意圖，自無上開規定之適用。

限定繼承利益之喪失



最高法院 107 年度台上字第 1924 號民事判決（請求清償債務）

惟廖Ο凱(被繼承人之債權人)僅於96年 1月22日匯款500萬元予林蔡盡
(被繼承人)，林Ο量(繼承人)於99年7月1日匯款 600萬元予廖Ο凱，就
另行償還1,250萬元予廖Ο凱無任何證據，2人於第180號事件證述內
容相互齟齬，且林Ο量證稱尚有借款本金 280萬元未清償，廖Ο凱竟
同意塗銷系爭不動產第一順位7,000萬元、第二順位2,000萬元抵押權
登記，有違常情，堪認系爭不動產為廖Ο凱設定抵押權所擔保之債權
僅 500萬元借款本息，該500萬元借款本息已由林Ο量匯款600萬元清
償完畢，林Ο量抗辯系爭不動產處分所得價金1,214萬6,500元用以清
償廖Ο凱其餘借款本金500萬元及利息費用750萬元後全數用磬云云，
顯然不實。

債權人
廖Ο凱

林蔡盡
(被繼承人)

出借
500萬元

不動產處分所得價金1,214萬6,500元



臺灣高等法院 高雄分院

103 年上字第 118 號民事判決



《概要整理》

1. 上訴人與被上訴人均為被繼承人之債權人

2. 甲被繼承人98.08.09死亡、乙繼承人98.09.30 向法院陳報遺產清冊，裁
定准予公示催告債權人。

3. 上訴人並未於上開公示催告期間向法院申報債權(繼承人知悉)。
4. 被上訴人於100 年7 月間扣押被繼承人之遺產248 萬670 元，訴請繼承
人乙於繼承遺產範圍內給付600 萬元本息，並於102 年4 月3 日確定。

5. 被上訴人持上開確定判決為執行名義聲請強制執行並依102 年5 月20日
核發之執行命令，收取上開經假扣押程序所扣得遺產248 萬670 元。

6. 上訴人於102 年1 月23日向臺灣高雄地方法院聲請對黃懷毅、黃姵瑜核
發支付命令，請求其等於繼承遺產範圍內連帶給付935 萬本息，經該
院核發102 年度司促字第3933號支付命令，於102 年2 月4 日送達，並
於102 年2 月25日確定。



㈡爭執部分：

被上訴人是否構成民法第1161條第2項規定返還

不當受領之要件。

1. 繼承人暨清算人之責任

2.  債權人之返還責任



法院之判斷：
按繼承人違反第1158條至第1160條之規定，致被繼承人之債權人受有損害者，應
負賠償之責。前項受有損害之人，對於不當受領之債權人或受遺贈人，得請求返還
其不當受領之數額，為民法第1161條第1 項、第2 項所明定。又民法第1158條係
規定繼承人在法院所定公告催告期間命明債權人報告債權之期限內，不得對於任何
債權人償還債務；同法第1159條係規定在上開期限屆滿後，繼承人對於在該期限
內報明之債權及繼承人所已知之債權，均應按其數額比例計算，而以遺產分別償還；
同法第第1160條係規定繼承人非依上開規定償還債務後，不得對受遺贈人交付遺
贈。就此而言，繼承人如未於公示催告所定期間屆滿即對債權人償還債務；或雖於
公示催告所定期間屆滿後償還債務，但對於申報債權或已知債權人，未按債權數額
比例計算；或在償還債務前即交付遺贈，致債權人受有損害之情形，繼承人即負有
賠償之責（即第1161條第1 項）。而若此時繼承人之資力不足負賠償責任時，為
符合公平受償之目的（即上開第1159條規範之意旨），故於第1161條第2 項再規
定未受償之債權人，得對不當受領之債權人或受遺贈人行使求償權。則從上開條文
規定觀之，民法第1161條第2 項應係以繼承人違反同法第1158條至第1160條規定，
而應負同條第1 項之賠償責任時，始有適用，應甚明確。



法院之判斷：

(二)、 又民法第1159條規定之內容，係指在公告催告期限屆滿後，繼承人對
於在該期限內報明之債權及繼承人所已知之債權，均應按其數額比例計算，而
以遺產償還。則若繼承人對所已知之債權人並未依比例償還，致該債權人受有
損害時，應即符合第1161條第1 項及第2 項規定之要件，該未受償之債權人除
得向繼承人請求賠償損害外，亦得向已受償之債權人，請求返還逾受償比例之
金額。就此而言，若繼承人在清償時，就業已知悉之債權，即應按比例清償，
並不該清償係自行主動清償或被動執行給付，而有差異，且在各該已知之債權
人有未能依比例受償之客觀情事存在時，即得藉由該條第2項之規定予以調整，
方足以保障債權人之權益，並維公平受償之規範意旨。否則，若將強制執行行
為排除在上開條文規定之外，而僅限於繼承人主動清償為限，難免產生繼承人
或債權人得藉由強制執行程序，達到由特定債權人實質上單獨受償之結果，即
與條文規定之目的有所違背，此為本院就第1161條第1 項及第2 項規定所持之
法律見解，先予說明。



法院之判斷：

(四)、 依上開日期所示，上訴人債權之支付命令係於102 年2 月4日送達予黃
懷毅、黃姵瑜，可見其等於該日即已知悉上訴人之債權存在，而支付命令係
於同年月25日確定，亦可認黃懷毅、黃姵瑜並未否認該債權存在。又被上訴
人之債權係於102 年2 月27日經法院判決，並於同年4 月3 日確定，而於同
年5 月20日經執行法院核發收取命令而受償，亦可見其受償時係在黃懷毅、
黃姵瑜業已知悉上訴人債權存在之後。則依此日期之前後順序觀之，黃懷毅、
黃姵瑜在經由強制執行程序為清償（即被上訴人經由強制執行程序受償）時，
既已知悉上訴之債權存在，自應向執行法院或上訴人為告知，使上訴人得以
合法參與分配受償，以免除其可能因違反民法第1159條規定，而應依民法第
1161條第1 項規定所負之賠償責任，然黃懷毅、黃姵瑜並末為此等行為，而
任由執行法院核發收取命令，並由被上訴人單獨受償該248 萬670 元，致上
訴人受有未能按比例受償之損害。依本院上開法律見解，上訴人自得依第
1161條第1 項規定請求黃懷毅、黃姵瑜賠償損害，亦得依同法第2 項規定請
求被上訴人償還其超逾應受償比例之金額。



法院之判斷：

(五)、 被上訴人雖陳稱上開條文之規範目的，並不包括經強制執行
程序受償之情形，且否認上訴人債權之真正等語。然就上開條文規
範目的及涵攝範圍部分，本院所持法律見解，已如前述，則被上訴
人此部分所述，自不足採為其有利之認定。又上訴人之債權既於法
院核發支付命令後，未經債務人黃懷毅、黃姵瑜於法定期間內聲明
異議而確定，依民事訴訟法第521 條第1 項規定，即與確定判決有
同一效力，在未有其他廢棄或變更該確定支付命令效力之裁判前，
自應受法律規定效力之保障，故被上訴人此部分所述，亦不足採。



法院之判斷：

(七)、 綜上所述，本件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經由強制執行受償之金額已逾法定
受償金額比例而應償還，應屬可採；被上訴人抗辯不符合法定償還要件，尚不
足採。又被上訴人應償還上訴人之金額為84萬9,450 元。從而，上訴人依民法
第1161條第2 項規定，請求被上訴人給付84萬9,450 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
翌日即102 年7 月20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利息之範圍內，為有
理由，應予准許。逾此部分之請求，則無理由，應予駁回。原審就上開應准許
部分，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並駁回該部分假執行之聲請，尚有未洽。上訴意
旨就此部分指摘原判決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有理由，爰由院予以廢棄，並
改判如主文第2 項所示。至上訴人之請求不應准許部分，原審駁回上訴人之請
求及該部分假執行之聲請，理由雖與本院不同，但結論相同。上訴意旨就此部
分指摘原判決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又本件兩造敗訴之
訴訟標的金額，並未逾民事訴訟法第466 條第1項所示得上訴至第三審之金額，
一經本院判決即為確定，故尚無酌定假執行及免為假執行金額之必要，併予說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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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anks!

感謝聆聽
祝福您


